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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缴义务问题研析》

前言

　　《税法学研究文库》是继《财税法系列教材》、《财税法论丛》和《当代中国依法治税丛书》之
后由我主持推出的另一个大型税法研究项目。该项目的目的不仅在于展示当代中国税法学研究的最新
成果，更在于激励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学者脱颖而出，在传播、推广税法知识的同时，加快税法研究
职业团队的建设和形成。　　税法学是一门年轻、开放、尚处于成长期的新学科。谓其年轻，是因为
它不像民法学和刑法学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谓其开放，是因为它与经济学、管理学以及其他法
学学科等存在多方面的交叉与融合；谓其成长，是因为它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无限广阔。在我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之后，随着民主宪政、税收法治等先进理念的普及和深入，纳税人的权利意识越发强烈，
其对税收的课征比任何时期都更为敏感和关心。税法学的存在价值，正在于科学地发现和把握征纳双
方的利益平衡，在公平、正义理念的指导下，实现国家税收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长期以来，我一
直致力于税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主持了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对中
国税法学的发展以及税收法制建设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然而，不容否认，中国税法学的研究力
量仍然十分薄弱，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税法和税法学的应有地位与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我
深深地感到，要想改变这种状态，绝非某个人或单位力所能及。当务之急，必须聚集和整合全国范围
内的研究资源，挖掘和培养一批敢创新、有积累的年轻税法学者，在建设相对稳定的职业研究团体的
同时，形成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通过集体的力量组织专题攻关。惟其如此，中国税法学也才有可能
展开平等的国际对话，而税法学研究的薪火也才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近年来，我先后主编《
财税法系列教材》、《财税法论丛》、《当代中国依法治税丛书》，这三项计划的开展，不仅使税法
学研究的问题、方法和进程逐渐为法学界所熟悉和认同，同时也推动了税法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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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探讨扣缴义务在宪法上的宪性基础以及扣缴义务、违反义务的责任与处罚要件于宪法上之界
限何在？参考台湾地区大法官解释与行焉得虎子法院实务上所引发之法律争议，作为本书讨论的核心
议题。本书以为，扣缴义务人应由营利事业担任方属允洽。倘若扣缴义务人，违反扣缴义务，扣缴义
务人须负担补缴责任，应用“责任的人属性”之适用，并仅于扣缴义务人主观要件上有故意或重大过
失时负责。而现今台湾地区所得税法，对于扣缴义务人处罚规定有违反比例原则与不当联结禁止原则
之处。另关于扣缴义务人的处罚，应无大法官释字275号解释所谓推定过失之适用，甚至，扣缴义务人
主观要求上亦仅故意重大过失负责，方符宪法的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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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目　行政法院见解　　一、原告所属公司以增减资方法将土地部分溢价收入直接分配予各股
东属股利所得应予扣缴：　　（一）股份乃资本之成分，表彰股东权即股东对公司之法律地位，而股
票则是表彰股东权之要式的有价证券，股票之转让即系股东将表彰其对公司之法律地位之转让，股份
转让后，依据资本维持原则与资本不变原则，股份并非消灭，仅转由第三人享有。至于公司减少资本
之目的及作用在销除其股份，股份既经销除，该股份所表彰之股东权即消灭，故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减
资销除股票，无论是否有支付对价，其目的与作用均在消灭该股票所表彰之股份与该股份所表彰之股
东权，与股票转让（或股份转让）性质迥异，其转让之效果亦自有不同。　　（二）按股份有限公司
处分固定资产之溢价收入，因非属营业活动所得盈余而生之财源，而系来自资本交易，故修正前《公
司法》第238条第3款之规定，应列入资本公积。又因资本公积提列之目的在于充实公司之资本，巩固
公司之财产基础，增加公司之信用，以保护公司之债权人，故虽非公司之资本，但其功能与公司资本
实相类似，修正前《公司法》第241条第l项乃规定：“公司发行新股时，得依前条之股东会决议，将
公积之全部或一部拨充资本，按股东原有股份之比例发给新股。”是可知公司如利用资本公积转增资
，仅为公司净值会计科目之调整，股东保留于公司之资产净值，并未变更，实质上并无所得可言，故
股东取得公司利用资本公积转增资配发之记名股票，股东于取得时，应无营利所得之可言，“财政部
”1992年台财税第810140011号函释认免予计入当年度所得课征所得税，应值赞同。惟按公司如以办理
减资之方式，以现金收回上开公积拨充资本而发给之股票，即系将账面上资本公积转增资所增加之股
份变现，发现金给股东，实质上与营利事业将出售土地之盈余（溢价收入）分配予股东，并无不同，
此时股东实质上已有营利所得，依实质课税原则，即应计入当年度所得课征所得税。原告所引“财政
部”1980年台财税第33694号函释意旨谓“公司办理减资以现金收回资本公积转增资配发之增资股票，
非属盈余分配，而属股票转让行为”云云，误解公司办理减资销除股票之性质为股票转让行为，自不
得适用，原告主张本件上开函释，尚不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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